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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工程估驗結算表範例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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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營造施工科

電話：（04）2228-9111分機64200

傳真：（04）2327-2949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588號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辦事處一處

電話：04-22357789

傳真：04-22379298

地址：臺中市北區健行路373號10樓

官網：http://www.treca3168.com/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辦事處二處

電話：04-25267180

傳真：04-25201129

地址：台中市豐原區中山路550號2樓

營造公會辦事處一處官網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官網

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台中服務處

電話：04-22026259

傳真：04-22026257

地址：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100號B棟11樓之1
工地主任公會 台中服務處官網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辦事處一處

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中市辦事處二處

中華民國全國營造業工地主任公會台中服務處 協助印製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營造施工科 編 輯



淨值申報Q&A淨值申報易發生之

錯誤及應注意事項 Q
營造業停業期間不得再行承攬工程，應無申報淨

值之必要，但停業之前年度如有報稅，該年度亦

可申報淨值。復業時宜依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

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

定辦法第8條規定，以「當期淨值認定方式」或

「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所載金額認定﹙依

據內政部營建署96.9.7營署中建字 0960044502

號函釋﹚。註：營造業法第54條：「停業期間再

行承攬工程者，處100至500萬元罰緩，並廢止其

許可，營造業自廢止許可之日起5年內，其負責人

不得重新申請營造業登記。」

依營造業法第56條：「營造業違反…第23條第1

項…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3個月以上1年以下

停業處分。營造業於5年內受警告處分3次者，予以

3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於5年內受停業處分

期間累計滿3年者，廢止其許可。」，故請營造業

按淨值申報結果，控制在可承攬總額額度內。

依營造業評鑑辦法之「營造業評鑑認定基準表」認定基準第5點規定︰「未達前4款規定條件或於申請評鑑之

日(年度)前2年均未申報淨值者，列為第三級綜合營造業。營造業法4條第2項規定依政府採購法辦理之營繕工

程，不得交由評鑑為第三級之綜合營造業或專業營造業承攬。」故請營造業按時申報，以維護權利。

依內政部營建署96.9.7營署中建字第0960044502

號函說明三︰「營造業申報淨值為零或負者，宜請

營造業辦理增資，以符合相關規定。」營造業之淨

值為零或負者，請依函釋辦理增資或彌補虧損，以

避免1年期的承攬總額(淨值之20倍)超額，違反者

應依營造業法第23條規定及第56條懲處之罰則規

定移送審議。

營造業規費收費標準第9條：(97.8.26內政部台內

中營字第 0970805630號令發布)申報營造業淨值

及承攬總額者，應依下列規定繳納審查費：

一、甲等綜合營造業每案新臺幣1500元。

二、乙等綜合營造業每案新臺幣1000元。

三、丙等綜合營造業每案新臺幣500元。

四、專業營造業每案新臺幣500元。

五、土木包工業每案新臺幣500元。

Q

資本額及單一工程承攬造價限額

資本額 承攬造價限額

土木
包工業

100萬 720萬

專業
營造業

200、300、
500、700萬等

資本額之
10倍

綜
合
營
造
業

甲 2250萬
資本額之
10倍

乙 1200萬 9000萬

丙 360萬 2700萬

備註：一定期間承攬總額不得超過淨額之20倍。

營造業承攬總額計算 淨值申報綜覽

淨值定義 資產總額-負債=權益總額

淨值認定
前一年或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
書或經會計師簽證資產負債表所載金額

可承攬總額 資產負債表中淨值總額的20倍

淨值效期 該年6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止

申報期間 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止

申報機關 商業登記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申報類型
截至該申報年度仍未報竣工工程皆應列
入

備註

1) 前期淨值申報前設立但未報稅
2) 該期淨值申報後新設立之營造業
上述皆以登記資本額為淨值

前期淨值>登記資本額：登記資本額為
淨值

前期淨值<登記資本額：前期淨值為淨
值

營造業承攬總額
如何認定?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申報年度 次年度

一定期間承攬總額B

淨值 申報期間：每年6/1至7/31止

淨值效期：該年6/1至次年5/31止

承攬總額B ≦ 淨值 Ax20


